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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要素-DPSIRM”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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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而且公安机关在生态安全中的作用常常被忽略。为构建

具备公安特色、完整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将生态安全界定为“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类在

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具有管理生态风险和生态脆弱性的能力,并且现在和未来的生态环境以及人的生存发展

均处于无生态危险或不受生态危险威胁和损害的状态下,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其次将生态安全基本要素归纳为

自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生态安全两部分,并在此基础上以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参考,以生态

法治为理念,基于DPSIRM模型并结合公安机关在生态安全中的管理作用,构建了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健全

水平、生态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生态执法投资占GDP的比例、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普及率、防控人为生态风

险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投入五项评价指标在内的44项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安特色的生态安全评价

指标体系,最后以2019年北京的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为例对模型进行验证,提出完善生态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提高警察

生态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和能力;加强生态宣传与教育;加大生态执法投资和科技投入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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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EcologicalSafetyEvaluationSystemBasedon
‘EcologicalElements-DPSIRM’

DONGYuanyuan
(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38,China)

Abstract:Atpresent,Chinahasnotformedaunified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indexsystem,andtherole
ofpublicsecurityorgansinecologicalsecurityisoftenoverlooked.Inordertobuildacompleteandunifiedecological
securityevaluationindexsystemwithpublicsecuritycharacteristics,firstofall,theliteratureanalysismethodisused
todefineecologicalsecurityas‘thehumanbeingasthemainbodyoftheecologyhastheabilitytomanageecological
risksandecologicalvulnerabilitiesintheinteractionwith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currentandfutureeco-
logicalenvironmentandhumansurvivalanddevelopmentareinastateofnoecologicaldangerorthreatenedanddam-
agedbyecologicaldanger,andhaveatren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econdly,thebasicelementsofecological
securityaresummarizedasnaturalecologicalsecurityandBasedonthetwopartsofsocio-economicandecologicalse-
curity,basedonthe‘WorldDevelopmentReport2019’issuedbytheWorldBank,andtakingtheconceptofeco-
logicalruleoflawasthebasis,basedontheDPSIRM modelandcombiningthemanagementroleofpublic
securityorgansinecologicalsecurity,wehaveconstructedincludingthelevelofsoundnessofrelevantlaws,
regulationsandsystems,thestrengthandabilityofecologicalviolationsandcrimes,theproportionofeco-
logicallawenforcementinvestmentinGDP,thepopularizationrat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propagandaand
education,thedegreeofinformatizationtopreventandcontrolman-madeecologicalrisks,andfiveevalua-
tionindicators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vestment44studentsincludingthesafetyevaluationindicators
formasetofecologicalsecurityevaluationindicatorsystemswithpublicsecuritycharacteristics.Finally,the
modelofecologicalsecurityprotectioninBeijingin2019isusedasanexampletoverifythemodel,andpro-
posestoimprovetheecologicallawsandregulationssystem;improvethepolice'seffortstocombatecological
crimesandcapacity;strengthenecologicalpublicityandeducation;increaseinvestmentinecologicallawen-
forcementandinvestmentinscienceand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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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安全(EcologicalSecurity,ES)是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随着各国对生态安全的重视,国内外学者

和相关管理部门愈来愈关注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意

义和应用价值。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国外起步较

早,大体分为探索、经验总结、综合研究和交融研究4
个阶段[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紧随国外研究

步伐,从早期对生态安全概念等理论性探讨逐步走向

生态风险、区域生态安全的管理以及与生态评价相关

方面的探究[2]。国内外采取的生态安全研究方法大

体包括数字模型法、生态模型法、景观生态模型法、数
字地面模型法、计算机模拟模型法和评价法[3]。生态

安全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维持能力评

价的研究,评价对象包括森林、土地、水安全等某个特

定生态要素,也可以是对某个特定区域的整体生态安

全进行评价[4-5]。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41年AldoLeopold对土地健康评估的研究[6]。随后

国内外学者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展开对不同生态要素

或区域的评价研究。但是,由于生态安全概念的模糊

性、评价对象的不确定性、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的多样

性等原因的限制,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统一有效的生

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导致基于不同评价标准和方法的

评价结果之间存在偏差和缺乏可比性,不能有效地维护

生态安全。公安机关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资源在维护

生态安全方面是其他力量所无法匹敌的,但是纵观相关

文献,鲜有学者讨论公安机关在维护生态安全中的管理

职能与作用。本文以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增长为目的,以生态法治为理念,提出生态安全的概

念和基本要素,在分析和总结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前

提下,通过构建“DPSIRM”模型形成一套凸显公安机

关生态执法特色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够

更好地指导生态安全评价,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态

安全长城,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1 生态安全概念的界定

生态安全涉及多学科交叉,目前国际上尚无公认

的生态安全定义。生态安全归根结底是安全的一种。
广义的“安全”是指“不处于受威胁、危险的状态,没有

危害和损失”。1981年LesterR.Brown在其一本著

作《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最早将环境变化明

确引入安全的概念[7]。1989年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

析研究所(LASA,1989)以建立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

为目的,首次阐释生态安全的含义。即指“在人们的生

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

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

态,其中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

安全。”这种定义被认为是从广义上明确生态安全的概

念[8]。法律层面上,国外对生态安全较早进行法律界定

的是俄罗斯。1995年的《俄罗斯联邦生态安全法》法律

草案和2002年第三条《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均对生

态安全进行界定。“生态安全”是指“使自然和人类重要

切身利益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

紧急状况及其这些活动和状况的后果可能产生不良

影响的防护状态[9]。”不同于俄罗斯,我国没有专门的

《生态安全法》,我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也

未曾正式对生态安全作明确的定义。学理层面上,国
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安全进行阐述。有的

学者从国家安全出发,将生态安全定位为国家生存和

发展所 需 的 生 态 环 境 处 于 不 受 或 少 受 破 坏 的 状

态[10]。有的学者从人类与自然出发,认为生态安全

是指人与自然免受不利因素危害的存在状态及其保

障条件,并使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得到改善[11]。
有的学者从环境法学角度界定生态安全,认为生态安

全是指人的生态环境权利及其实现受到环境法的保

护,生态安全是由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

会生态安全组成的一个复合生态安全系统[12-13]。有

的学者从综合的角度对生态安全内涵进行界定,认为

生态安全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生态系统安全;二是人

类对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三是生态风险管理[1]。
但是,无论是法律定位还是理论定位,对生态安

全的定义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方面,仅从静态角度认

识生态安全,未考虑生态安全的动态性。另一方面,
大多数学者仅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未重点强

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本文在借鉴

和修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认为“生态安全”
是指“作为生态主体的人类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中,具有管理生态风险和生态脆弱性的能力,并且现

在和未来的生态环境以及人的生存发展均处于无生

态危险或不受生态危险威胁和损害的状态下,具备可

持续发展的趋势。”
这一定义明确了下列界限:首先,生态安全是指

各种生态环境不受侵害、损害和威胁的状态。只要生

态环境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使它最终受到损害,
也不能将其归咎于生态不安全。其次,生态安全是一

种动态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只要人类开发利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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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就不能说生态不安

全。再次,生态安全所受的外在影响是指人类开发利

用活动的影响。作为生态安全管理法规所规制的对

象,只能是人为活动对生态安全的侵害。这种人为活

动,既包括人类创造的技术对生态安全构成的威胁,
也包括其他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和活动对生态安全所

造成的侵害。最后,生态安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

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人类的健康与安

全。人类对生态安全具有能动作用,人类在生态安全

管理过程中,既是被规制的对象,同时也是被保护的

对象。对生态安全的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类一切破

坏生态环境行为和活动的规制。

2 生态安全的基本要素

国内外对于生态安全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有

的学者侧重于自然层面,认为生态安全包括土地、水
源、天然林、矿产资源、大气、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等

“自然资本”安全[13]。有的学者侧重于社会层面,认
为生态安全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

环境等基本要素[14]。有的学者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

个方面出发阐释生态安全的基本要素[15]。而有的学

者则从其他角度,例如生态健康、生态服务和生态风

险3个方面对生态安全要素进行划分,其中生态风险

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活动两类[1]。在参考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本文将生态安全要素分为自然生态安全和

社会经济生态安全两大类。其中自然生态安全包括

环境(大气、土壤、水)安全、资源(物种资源、能源及矿

产资源、水资源)安全、生态系统(海洋、森林、草地、湿
地、农田)安全;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的构成要素主要是

指与人类健康直接相关的生态环境要素,包括饮用水

及食物安全、空气质量及绿色环境安全。同时,为了

凸显公安机关特色,选取评价指标的需要,本文同样

采用生态风险、生态服务、生态健康的划分方式,重点

突出人为活动带来的风险。

3 生态安全指标模型的选取

3.1 常见的生态安全指标模型

生态安全评价的第一步是选取合适的指标,选取

指标多采用模型建构的方式。评价指标模型经历了

最初的PSR(Pressure—State—Response,压力—状

态—响应)到之后的 DSR(DrivingForce—State—

Response,驱动力—状态—响应)、PSIR(Pressure—

State—Impact—Response,压 力—状 态—影 响—响

应)、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影响)模
型的发展[16]。之后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在PSR的基

础上用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模型,如PSFR,SPR,

PSIR,PSRP,DPSER,DPSEEA,PSR-NSE等。这些

模型均有不同的特点。PSR模型框架适合空间尺度

较小的领域,能够清晰反映出指标间的因果关系,但
无法从整体把握系统框架。DSR模型虽然一定程度

弥补了 PSR 的不足,但指标间的归属较为模糊。

DPSIR模型虽然综合了PSR和DSR的优点,具有综

合性、系统性、整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但是忽略了系

统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顺序,无法对生态安全系

统状态进行综合评价。

3.2 DPSIRM 模型介绍

DPSIRM模型是一种新兴的概念框架,最早由

杨俊等[17]将“管理(M)”指标引入DPSIR模型用于

社会人居环境安全的评价,后多用于水资源安全[18]

和河流生态系统健康[19]等领域,但是鲜有学者将其

用于整个生态安全的指标选取工作。如前文所述,

PSR模型、DSR模型和DPSIR模型均有或多或少的

缺点,将DPSIRM模型应用于生态安全评价领域,能
够克服PSR模型主观赋权的片面性,突出自然与人

类之间的耦合关系,凸显生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同

时,DPSIRM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人类社会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契合生态安全的概念,突
出人类对生态的主观能动性。

4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选择依据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在建立上经历了单因子

指标到多因子小综合指标再到多因子大综合指标的

完善过程。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全面性、针对

性、简明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的前提下,在DP-
SIRM模型的基本框架下,结合前文生态安全的概念及

基本要素内容,以世界银行(TheWorldBank,简称

“IBRD”)2018年10月18日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

告》(WorldDevelopmentReport)为参考[20],采用多因子

大综合指标,筛选出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

4.2 构建评价体系

依前文所述,生态安全由自然和社会经济生态安

全两部分构成。基于生态安全的要素,将DPSIRM
模型应用于生态安全评价中,即“驱动力(D)”是指造

成生态安全变化的主要原因;“压力(P)”主要反映人

类活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安全带来的压力;
“状态(S)”指生态安全在受到压力(P)时所呈现的具

体状况;“影响(I)”是指状态(S)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

会的反作用;“响应(R)”主要指人类采取的一系列缓

解生态压力的措施;“管理(M)”指积极的政策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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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此部分指标的筛选过程中,本文在生态安全基

本要素的基础上,根据公安机关在维护生态安全中的

职能,重点选取公安机关对生态安全管理作用的指

标,而将其他国家机关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放在“响应

(R)”部分进行讨论。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可再生内

陆面积、国土面积、人均GDP等44项指标,构建的生

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四层:第一层是目标层

(Object),为生态安全指数;第二层是准则层(Stand-
ard),为模型因子;第三层是要素层(Factor),为生态

安全的构成要素;第四层是指标层(Index),反映具体

生态安全的因子指标;第五层是指标属性(Nature),
正向指标的指标值越大生态安全性越高,负向指标的

指标值越大生态安全性越低(表1)。

4.3 评价体系中“管理(M)”指标的阐释

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人类对生态安全

的管理是关键一环。管理指标是响应(R)指标的一部

分,是人类更加主动实施积极的干预和恢复生态秩序的

表现。生态安全的管理需要多部门、不同利益团体的共

同协作,但是,欠缺强制力作保护生态环境的后盾和最

后一道防线,仅靠鼓励自愿与多元合作,以及经济刺激

手段,环境监管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21]。而公安机

关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恰恰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具体

表现为警察执法生态化,它是警察机关保卫国家生态

安全的重要基础,具体指发挥警察打击环境违法与犯

罪中的责任和推进警察执法理念的生态化[22]。因此

基于公安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特殊性,立足防控

人为风险、警察生态执法理念,选取了与公安机关相

关的管理事项作为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

4.3.1 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健全水平 确保生态

安全的四大支柱之一是发达的环境法律制度[23]。由

于生态相关法律不完善和警察执法框架薄弱,警察在

生态执法过程中缺乏相关有力证据(包括证据收集不

足、收集错误证据),加之警察缺乏重要生态环境法律和

条例的知识,导致大多数国家的警察在打击和制止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方面收效甚微[24]。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水平直接关系到警察在生态执法过程中是否有充足依

据及执法效率的高低。作为评价指标之一的国家法律

法规制度体系健全水平仅指警察生态执法的法律法规

体系完善程度和可操作性。将其作为生态安全评价指

标,有利于促使相关部门加快推动相关司法解释及操作

性强的地方性规范或意见出台,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4.3.2 生态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 当前我国

生态安全正处于破坏相持的关键阶段,我国具备生态

管理职能的部门较为分散,难以在国家层面形成合

力,难以进行有效防控。而且环保领域一直存在“守法

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环保执法难”的现象,加之生态执

法对于专业技术知识要求较高、环境损害案件刑事立案

难、证据获取难、鉴定难等限制,作为国家机关中最具强

制力的公安机关,其本身具备侦办和审讯经验,以及强

制执行能力等优势,对于生态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

恰能有效地评估我国生态安全的程度。将生态违法

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作为评价指标,有利于促进公

安机关加强与环境保护部门等其他国家机关的协作,
针对性地对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精确打击。

4.3.3 生态执法投资占GDP的比例 “生态执法投

资”是指警察为了维护生态安全,在生态执法过程中

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硬件”资金投入,
包括侦查环境资源犯罪所使用车辆和其他仪器设备

的资金投入、环境污染鉴定费用等。二是“软件”资金

投入,包括对人才培养的投资、查处资源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所需的人力资源投资,以及对协助环境保护部

门工作的警察和公安机关的补贴和补偿。

4.3.4 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普及率 生态文明的宣

传教育普及率是指公安机关向公民普及生态安全相

关知识的程度,将该指标作为生态安全评价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对生态文明的重视。

4.3.5 防控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投入

防控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化是指警察在生态执法过

程中,对于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及便利程度。防控

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投入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警察打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的能力。因此,防
控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与科技支撑能力直接决定了

警察能否打赢生态违法犯罪这场战役。

4.4 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以2019年北京的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为例,北京

生态风险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即PM2.5指数、VOCs
排放指数;水体质量水平,重点是全市地表水环境质

量和流域水环境质量;土壤风险;非法开采造成的矿

产资源风险。针对以上问题,北京生态环境局积极响

应:通过制定相关条例和发布通知加大对柴油货车的

治理;组建市区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加
强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执法联动;加强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其

中与公安机关相关的生态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生态环

境局向公安机关移送行政拘留45起,移送涉嫌环境

污染犯罪16起;密云成立的环境警察破获刑案。应用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会
发现北京公安机关的生态管理工作仍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公安机关同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协作方面,仍存在案

卷标准、证据要求不统一的现象;二是对于新型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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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犯罪手段,公安机关取证和保留证据困难;三是生态 环境普法力度覆盖面和影响力仍较低。
表1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驱动力(D)

自然 可再生内陆面积* 正

经济

国土面积*

人均GDP
人均GDP增长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率
单位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正
正
正
正
正

社会
第三产业占比

城市化率/城镇化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

正
正
负

压力(P)

自然(资源)
人均生活用水量
人均生活用电量

单位GDP能耗指数(指煤矿消耗量)

负
负
负

社会经济(污染)
万元GDP废水排放量
万元GDP废气排放量
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

负
负
负

状态(S)

自然(环境)
大气污染指数/PM2.5空气污染指数*

水体质量达标率/水环境指数
海拔低于5米的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负
正
负

自然(资源)
濒危动植物种类*

人均安全水资源量
不可再生资源的能源强度水平*

负
正
正

社会经济 受灾面积/人口死亡率 负

影响(I)

自然(生态系统)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比重 正

经济
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单位耕地粮食产量/人均粮食产量

正
正
正

社会
生活在海拔高度低于5米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人均住宅施工面积/人均房屋建筑面积
负
负

响应(R)

自然(环境)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正

自然(生态系统) 土地及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总面积比例*

森林覆盖率
正
正

自然(资源) 可再生电力输出占总电力输出的百分比* 正

社会经济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
教育投资占GDP比例
环保投入占GDP比例

资源保护和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制度的落实性

防控自然灾害信息化程度
国家税收对环保技术产品支持力度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管理(M) 社会经济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健全水平
生态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
生态执法投资占GDP的比例
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普及率

防控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投入

正
正
正
正
正

注:标注“*”是《发展报告》中的指标。

5 对策建议

5.1 完善生态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尤其是与警察生

态执法相关的内容

现阶段我国警察生态执法相关法律仍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立法空白多,警察打击危害生态安全违法

和犯罪行为的法律支撑不够,对警察打击生态违法和

犯罪的职权和界限规定不明确。以大气污染相关法

律为例,我国目前针对大气污染几部法律当中的执法

主体均不包含公安机关,因此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面

733第5期       董媛媛:基于“生态要素—DPSIRM”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的构建



对大气污染行为,公安机关从法律层面上找不到打击

处理的依据。二是违法行为定性相对过时,相关概念

界定不明,如《关于办理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等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7〕3
号)于2007年公布,至今已有十三年之久。其中规定

盗窃油气、破坏油气设备的构成要件已经不能满足当

前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另外,对于新技术、新手段

的使用需要进一步规范。三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

低,处罚力度不大,且仍以结果造成损失的大小及人

员伤亡情况处罚[2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在《环境保护法》或其

他相关法律中明确生态安全的概念,以便确定生态保

护的范围。其次,完善警察生态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文件,明确界定警察打击生态违法和犯罪的职权和界

限,细化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在违法线索和案件

移送等方面执法协作的规则。另外,完善具体生态保

护的措施,并及时更新相关评价标准。最后,应坚持

处罚与补偿相结合,一方面要加大对生态违法行为的

处罚力度,同时不能仅以结果造成的财产或人员伤亡

程度作为处罚的唯一标准,应当考虑行为人的违法行

为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

善生态补偿和公益诉讼等制度的建设。

5.2 提高警察生态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和能力

一是加强警察生态执法过程中与其他主体的合

作程度。主要包括:加强公安机关与当地环保部门及

其他主管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情况通报程

度、线索专递程度、案件移送程度、联动执法程度、严
格执法程度;加强公安机关与检法机关之间建立和运

行疑难案件沟通会商机制的程度,即邀请检法机关提

前介入,就重大疑难案件明确法律适用、案件管辖、证
据规格等问题;加强公安机关与其他省市公安机关或

其他警种协同作战、跨区域联合执法的程度,例如通

过湖泊警长制的方式实现对湖泊生态的管理;加强公

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配合程度,例如公布举报电话、
邮箱或者微博,充分发动群众对案件提供相关线索。

二是提高采样、鉴定和取证能力。侦办环境污染案

件,破解采样难、鉴定难和取证难是关键。公安机关采

样的能力可以依据公安队伍中掌握专业生态环保知识

的人数来衡量。鉴定能力可以依据当地检测结果认定

过程所需时间的长短及质量。取证能力可以依据公安

机关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取证所需的时间、检察机关要求

补充侦查的次数及法院采纳证据的程度进行综合衡

量。因此,要加大对警察行业中综合性人才和生态专

业人才的培养,通过绩效管理等制度、法律技能和取

证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警察的取证能力。

三是提高公安机关生态执法质量和效益。公安

机关生态执法质量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对生态违法犯

罪重大案件的侦破程度。生态执法效益是指警察打

击环境资源保护违法犯罪过程中侦破案件的快慢以

及打击生态违法犯罪所产生的社会净效用。提高执

法质量和效益要从本地实际出发,重点包括一线民警

对危害生态案件的打击和力度。例如,可以成立环保

警察。目前实践中已有相关做法,为了提升执法效

率,解决取证难的问题,武汉为打击非法采矿采砂行

为,成立环保警察队伍,专门负责长江流域违法犯罪

的打击。北京、河北、吉林、江苏等地区也均成立了环

保警察或与该性质及职能一致的机构。另外,可以采

取专项行动与常态化打击相结合方式。集中优势力

量,统筹优势警力全力侦破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对于

重点案件做到“破一案、带一串,抓一个、挖一窝”。对

于线索明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依法立

案侦查、快侦快办。
四是提高公安机关生态安全作战体系的完备程

度。环境犯罪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广泛性和长期性

的特点,公安机关只有具备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才
能形成高效打击合力。例如,在打击野生动物犯罪过

程中,形成线索定位追踪、人员定位抓捕、货物定点拦

截的全要素立体作战新体系,能够有效地维护我国的

物种资源安全。
五是提高警察生态执法问责力度。警察生态执

法问责力度是指警察在生态执法过程中,因责任不

实、履职不力、违法执法、成效不显,造成环境污染及

生态破坏等恶性案事件发生时,对其本人的问责程

度。应当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等其他问责制度。

5.3 加强生态宣传与教育

目前,我国生态安全的潜在威胁在于公民的环保

意识淡薄,加之生态犯罪违法成本低,相关企业和个

人不顾及法律的权威,触碰法律的红线。另外,环境

犯罪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提供证

据和线索被认为是治愈环境犯罪取证难的重要之匙,
而坚持群众路线的前提是加强对生态文明的宣传教

育普及。可以组织公安机关有关部门组成宣传队,广
泛宣传环境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提高

守法意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摒弃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歪风邪气。同时,借助媒体扩大宣传力、影
响力,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优势,采取电视、报
刊、互联网、微信推送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

本地的公安执法工作动态进行深入宣传。

5.4 加大生态执法投资和科技投入

加大警察生态执法投资,有利于为警察执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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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人才培养的投资是“软
件”资金投入当中的关键。可以通过定期组织民警学

习相关法律文件、司法解释、经典案例,及时总结技战

法和经验教训加大人才培养,也可以积极邀请行政部

门、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研讨交流、现场培训,对相关法

律法规、证据规格、入罪标准等进行解读,不断提升民

警执法办案专业化水平。
加强对科技投入,为警察生态执法提供便利和智

力支撑。比如,面对警察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过程中

立案难的问题,依托现有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两法衔

接”信息共享平台。另外,环境犯罪的侦查涉及其他

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化学、生物、医学、水文等,需要

特定的技术和仪器设备,可以通过开展警校共建、警
地共建,主动与相关学院、科技公司建立深度战略合

作关系,引进先进检测技术和设备。以高科技为引

领,以物联网、大数据为支撑,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

力,推动警察生态执法信息化和智能化是维护生态安

全的应有之义。

6 结 语

生态安全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推进,关系着能否顺利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构建完整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及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警察作为维护国家、社
会安全和秩序的正义力量,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保

护者,警察在生态执法过程中要始终要坚持总体国家

安全观,增强“4个意识”、坚持“4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将生态安全纳入法治轨道,构筑打击环境资源

违法犯罪的铜墙铁壁,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在生态安

全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健全

水平、生态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及能力、生态执法投

资占GDP的比例、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普及率、防控

人为生态风险的信息化程度和科技投入五项评价指

标,不仅能够促进警察执法生态化,而且能够充分体

现出公安机关对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为守护绿水

青山蓝天,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

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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